
附件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廉江特色鹅街升级改造文旅产业发展项目

评价年度：2024年
评价单位（公章）：廉江市罗州街道办事处

填报日期：2025年9月10日
一、基本情况

（一）基本概况。根据廉江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由我街道实施廉江市城乡融合示范区罗州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项目建设地点在廉江南街，长174米，共有45家商铺，是一条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古老街区，因经营布匹、狮鼓、饿饭等传统业态出名，是廉江市民心中典型的城市记忆留存地，并被称为“鹅”街。

项目主要目的是将南街升级打造为“鹅饭特色一条街”，建设内容包括拆除原廉城医院，重新建设一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 平方米三层楼房作为展馆，用于展示我市历史文化等；对南街历史文化建筑的进行修缮，并进行外立面改造；重新建设街道，并将强电，通信网络下埋，配套建设雨污分流。

因该项目资金来源为国家债券，受资金使用范畴限制，导致南街沿街灯光、店铺招牌及绿化不能改造提升，另外配套的景观小品及演艺部分也建设不了，将严重影响了改造后南街的整体效果，达不到文旅融合特色街区的既定目标。
为进一步提升南街整体形象环境，吸引更多的人流，以点带面促进街区及周边经济发展，根据市委十四届136次常务会（扩大）会议精神，利用白云区帮扶资金实施廉江市特色鹅街升级改造文旅产业发展项目,对南街的沿街灯光、店铺招牌、景观小品、演艺系统等配套设施进行改造提升。因建设的时间和类型不同，该项目共分“鹅街周边”、“灯具与配套”、“互动设备”、“光影设备”、“招牌标识”等五个项目进行采购，以上采购共需395.94万元。

目前以上项目已全部采购安装完毕通过验收投入使用，并通过白云区审计组到现场验收。
（二）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廉江市特色鹅街升级改造文旅产业发展项目共分“鹅街周边”、“灯具与配套”、“互动设备”、“光影设备”、“招牌标识”分开采购。其中数量指标设定为：“灯具与配套”采购灯具1278套，灯带221米；“招牌标识”计划采购安装店铺招牌26套，特色文化招牌12套，电缆、控制器等辅材1批；“光影设备”需采购激光工程投影机3台，定制镜头3台，户外恒温箱1台，定制固定结构件1项，电缆、交换机等辅材1批；“互动设备”计划采购定制工业投影机机内置光源8台，定制防护箱8台，定制雷达3台，电缆、路由器等辅材1批，；“鹅街周边”计划采购灯带灯带1181.8米，灯箱138.2方，PVC字55.3方，喷绘：52.5方，射灯195个，定时器88个。质量指标设定为：验收达标率达100%；时效指标设定为：资金必须在2024年度全部支出；成本指标设定为：资金不超400万元；社会效益指标设定为：对鹅街及周边的产业发展有提升；可持续影响指标设定为：长期促进产业发展；满意度指标设定为：鹅街及周边的群众满意度达85%以上。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该采购项目实施后，于2024年全部采购安装完毕。按照绩效自评的要求。我街道对项目进行绩效自评方法如下：自评对象为项目采购的内容及安装情况；范围为采购安装的整个区域；按照上级提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进行评价；评价方法采取第三方专业对口专家和街道验收小组成员、采购方、群众等多方综合评价。
三、绩效自评结果

本项目于2024年度实施，于2024年度全部采购安装并通过多方验收合格投入使用，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另外采购安装的实物与采购目标相符，没有偏离。综上所述，对该项目的自评分为96分，属于优等级。
项目资金使用绩效

对照《项目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逐项分析说明各指标完成情况。
（一）资金管理过程情况

1.资金管理情况。该项目2024年度预期投入不超400万元、由市财政安排白云区帮扶资金解决。项目2024年度实际到位资金395.94万元，资金全部按照分配预期拨付下达。项目于2024年度完成并通过验收，资金全部变成实物支出，支出率为100%。
2.绩效目标管理情况。该项目属于廉江市城乡融合示范区罗州片区建设项目（一期）外的提升项目，按照项目（一期）及群众实际需求编制绩效目标，内容完整，指标有详细的细化和量化，指标值可比较或可评定；绩效目标与支出内容、政策依据关联，与预算资金规模匹配；绩效指标均为实物，涵盖与业务相关的个性化、行业性的主要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指标值设置比较合理。

3.事项管理情况。该项目作为廉江市城乡融合示范区罗州片区建设项目（一期）外的提升项目，由项目（一期）的管理团队负责，并按照既有的管理制度执行，对项目建设或方案实施开展检查、监控、督促整改方面到位。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该项目采购并安装以后，光影秀及互动式设备明显增加鹅街人流，鹅街及周边的广告牌更新，LED等带的照明明显提升了环境的整体形象，吸引市民到鹅街散步消费。以上达到了绩效指标预定的目标。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项目采购的招牌、灯带及相关设备数量均按质按量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资金按预期目标在2024年度全部支出完毕。整体投入不超400万元。产出指标按照目标全部完成。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项目带来鹅街人流的明显提升，促进商铺的收入提升，达到预期经济效益目标；项目对鹅街未来的产业发展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会慢慢凸显，产生的社会效益达到预期；该项目全是实物，使用年限较长，而且都是有特色的招牌及群众满意的造型，对鹅街及周边整体环境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达到既定效益及群众满意度指标。

五、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

项目在实施前，充分征求群众及相关部门意见，在项目采购、安装验收及资金到位、支出完成整个过程比较顺畅，没有出现纰漏。存在问题是经济效益指标设置不够高，未能发掘项目产生经济效益的潜力。目前街道想方设法多方面拓宽招商引资及改变原有业态，进一步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

六、改进意见

没有对项目资金使用绩效的改进完善意见。

七、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罗州街道政府网页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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